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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2)2741/06-07(01)號文件 
 

就 立 法 會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「 跟 進 事 項 (於 2007 年 3 月 22 日 )」第 九 項  

有 關 香 港 教 育 學 院 改 用 大 學 名 稱 一 事  

政 府 的 回 應  

 
 
 根 據 現 行 政 策 ， 政 府 在 考 慮 任 何 院 校 申 請 改 用 大 學 名 稱 時 ，

都 會 考 慮 每 個 申 請 的 具 體 情 況，未 來 發 展 藍 圖 及 其 他 相 關 因 素，包

括 建 議 設 立 大 學 的 目 的 、 院 校 學 術 和 研 究 課 程 的 質 素 及 學 術 水 平 、

所 提 供 課 程 的 種 類、在 教 與 學 方 面 的 效 能、內 部 管 治 架 構、管 理 層

領 導 的 能 力 、 院 校 財 政 狀 況 、 持 續 發 展 的 能 力 ， 以 及 公 眾 利 益 等 。

此 外，政 府 亦 會 考 慮 到 在 國 際 上，大 學 主 要 的 發 展 趨 勢 是 要 發 展「 綜

合 大 學 」，意 即 在 同 一 所 大 學 內 提 供 不 同 學 科 領 域 的 學 位 課 程。在

我 們 向 立 法 會 於 2005 年 12 日 7 日 第 八 題 提 問，和 2007 年 2 日 7 日

第 六 題 提 問 所 作 出 的 答 覆 中，已 引 述 過 這 些 因 素。有 關 答 覆 摘 要 如

下 ：  

 

 

就 張 文 光 議 員 在 2005 年 12 月 7 日 所 提 問 的 立 法 會 第 八 題 的 答 覆 (摘

要 ) 

 

 具 備 自 行 評 審 資 格 與 授 予 大 學 名 銜 是 兩 回 事 。 獲 自 行 評 審 資

格 的 院 校 並 不 一 定 獲 授 大 學 名 銜。目 前，政 府 會 按 照 每 個 申 請 的 具

體 情 況，並 考 慮 其 他 相 關 因 素，個 別 處 理 有 關 申 請。一 般 而 言，政

府 會 考 慮 建 議 設 立 有 關 大 學 的 目 的 、 開 辦 課 程 的 質 素 、 學 術 水 平 、

教 學 成 效、學 術 研 究 和 發 展、有 關 院 校 的 內 部 管 治 和 管 理 架 構 的 領

導 能 力 、 財 政 狀 況 、 持 續 發 展 能 力 、 以 及 公 眾 利 益 等 因 素 。  

 

  目 前 國 際 趨 勢 是 朝 向 綜 合 大 學 的 發 展 。 世 界 上 亦 有 不 少 出 色

的 高 等 學 府，具 備 頒 授 學 位 及 更 高 學 歷 的 權 力，但 並 不 以 大 學 命 名。 

 

 如 前 所 說 ， 一 所 院 校 會 否 獲 授 大 學 名 銜 必 須 從 多 方 面 考 慮 ，

包 括 院 校 的 內 部 管 治 架 構 及 監 管 院 校 的 相 關 法 例，以 致 院 校 本 身 所

辦 學 科 是 否 符 合 在 教 育 體 制 下 的 大 學 特 質 ， 以 及 公 眾 利 益 等 因 素 。

過 去 院 校 改 用 大 學 名 銜 的 申 請 均 由 有 關 院 校 提 出。教 育 統 籌 局、教

資 會 、 評 審 局 1 及 各 院 校 一 直 以 來 均 保 持 密 切 的 聯 繫 ， 並 會 在 有 必

要 時 就 個 別 更 改 名 銜 申 請 所 涉 及 的 行 政 及 立 法 程 序 進 行 磋 商 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教 資 會 和 評 審 局 分 別 為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和 香 港 學 術 評 審 局 的 簡 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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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楊 森 議 員 在 2007 年 2 月 7 日 所 提 問 的 立 法 會 第 六 題 的 答 覆 (摘 要 ) 

 

 根 據 現 行 政 策 ， 政 府 在 考 慮 使 用 大 學 名 稱 的 申 請 時 ， 會 考 慮

每 個 申 請 的 具 體 情 況 及 其 他 相 關 因 素，包 括 建 議 設 立 有 關 大 學 的 目

的、院 校 學 術 和 研 究 課 程 的 質 素 及 學 術 水 平、在 教 與 學 方 面 的 有 效

性、內 部 管 治 架 構、管 理 層 領 導 的 能 力、院 校 財 政 狀 況、持 續 發 展

的 狀 況 ， 以 及 公 眾 利 益 等 。  

 

 此 外 ， 政 府 亦 會 考 慮 到 國 際 上 大 學 發 展 的 趨 勢 ， 就 是 要 發 展

「 多 元 化 學 科 大 學 」，在 同 一 所 大 學 內 提 供 不 同 學 科 領 域 的 學 位 課

程。假 如 提 供 單 一 學 科 的 院 校 改 名 為 大 學，會 不 會 反 而 鼓 勵 了 原 本

在 其 他 大 學 內 的 學 院，如 法 律 學 院、醫 學 院 等，申 請 成 為 獨 立 的 大

學 呢 ？ 這 樣 對 香 港 來 說，是 不 是 適 合 呢 ？ 大 家 可 以 自 己 想 想，或 者

可 以 參 考 一 下 其 他 人 的 看 法。根 據 大 英 百 科 全 書 的 解 釋，大 學 是 一

所「 高 等 學 府，一 般 設 有 文 理 學 院、研 究 所 和 專 科 學 院，它 們 都 有

權 授 予 各 學 科 領 域 的 學 位 」；這 就 是 說，無 論 在 本 質 上 或 是 設 計 意

念 上 ， 大 學 都 不 應 該 只 提 供 單 一 的 學 科 。  

 

 

教 育 局  

2007 年 9 月  


